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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務委員會  
 

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的擬議工作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的工作計劃及完成工作的時間表提出建議。  
 
 
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2.  在 2004年 12月 17日的會議上，小組委員會採納下述職權範   
圍  ⎯⎯  
 

"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及公共福利金計劃的現有安排，並在檢討

過程中考慮公眾人士、服務使用者及提供福利服務的非政府機構

的意見。 " 
 

在 2005年 1月 10日的會議上，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通過

上述職權範圍。  
 
 
工作進展  
 
3.  自小組委員會於 2004年 12月成立開始，至 2007年 3月止，小組

委員會曾舉行共 17次會議，討論與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計劃

下的現有安排有關的多項事宜。小組委員會曾研究的主要事項列述如

下  ⎯⎯  
 

(a) 申領綜援的資格準則，以及申請人因有關規定而面對的困難； 
 
(b) 標準金額是否足以應付不同類別受助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c) 為應付不同類別綜援受助人的特定需要而發放特別津貼的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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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就為綜援受助人和準受助人而設的深入就業援助計劃進行的

評估研究；及  
 
(e) 有關綜援單親家長受助人的修訂安排 (即推行 "欣曉計劃 ")。  

 
小組委員會亦曾就上述議題聽取代表團體的意見。  
 
 
小組委員會的工作計劃  
 
4.  小組委員會計劃在 2007年 4月至 2008年 3月再舉行會議，研究

下列主要事項  ⎯⎯  
 

(a) 發放特別津貼  
 

小組委員會將會研究，發放特別津貼能在多大程度上應付不

同類別綜援受助人的特定需要，尤其是應否向健全的綜援受

助人發放牙科診療費用特別津貼，以及向兒童發放與就學開

支有關的津貼，是否足以支付雜項開支及一筆過的小額開

支，例如互聯網服務費。  
 

(b) 居港規定  
 
 小組委員會將會研究，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一年的規定如何

對綜援申請人造成困難，以及有關問題可如何解決。  
 
(c) 清貧長者在申請綜援時所面對的困難  
 
 小組委員會將會繼續與政府當局討論，如何紓減清貧長者在

申請綜援時所面對的困難。小組委員會將會研究以下措施是

否可行：延伸 "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 "，讓長者可

在廣東省及福建省以外的內地省份定居；豁免長者子女須作

出不供養父母聲明的規定；以及接受長者以個人為單位提出

申請。  
 
(d) 計算綜援申請人的資產  
 
 小組委員會將會與政府當局討論，當局在計算綜援申請人的

資產時將保單價值計算在內的理據。  
 
(e) 就為綜援受助人和準受助人而設的深入就業援助計劃進行的

評估研究  
 
 小組委員會曾要求政府當局先就該評估研究所提出的 10項主

要建議作出回應，再推行當中的建議。小組委員會會監察此

事的進展，包括各項建議的推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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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就綜援單親家長受助人所作的安排  
 
 小組委員會曾要求政府當局匯報推行欣曉計劃的檢討結果。

小組委員會將會研究有關檢討結果，以及政府當局所建議的

未來路向。  
 
(g) 為脫離綜援網人士提供的援助及支援  
 
 小組委員會將會研究，為脫離綜援網人士提供暫時的房屋及

醫療援助與支援，能在多大程度上協助綜援受助人 "從受助到

自強 "。  
 
(h) 檢討綜援標準金額  
 
 小組委員會曾要求政府當局提供綜援標準金額所涵蓋商品及

服務項目的資料。小組委員會將會繼續研究，綜援計劃下的

標準金額是否足以應付不同類別綜援受助人的基本生活需

要。  
 
 

完成餘下工作的擬議時間表  
 
5.  小組委員會將於 2007年 4月 2日舉行下次會議，並會在此次會

議後至 2008年 3月期間，每月舉行會議。小組委員會將於 2008年 5月向

事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徵詢意見  
 
6.  倘委員同意上述工作計劃及時間表，小組委員會會將其工作

計劃及完成工作時間表提交事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備悉。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7年 3月 27日  
 


